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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有過往溢
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能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
務之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
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
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受較大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發佈資料之主要方式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站刊發。上市公司毋須在憲
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報告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注意彼等須閱覽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深圳市元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元征」）之資料，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本報告承擔全部責
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信：(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
為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本報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其內容有所誤導；及 (3)

本報告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與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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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UNCH TECH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96）

主席報告

本人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為「集團」）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上半年度未經審核
之業績報告。

回顧過去半年，集團主要發展如下：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集團之營業額約人民幣320,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跌9%，在當前市場環境下，表
現令人非常滿意。受中國各類振興、擴大內需政策之影響，中國汽車銷量之帶動，國內市場之精
細管理為集團在競爭中取得先機，集團核心產品銷售保持大幅度之增長。集團在國內成功舉行了
經銷商年會和第十四屆年會，市場渠道亦表現高昂之市場鬥志。而海外市場受外圍因素影響，銷
售放緩是可以理解， 期望下半年海外市場可以逐步恢復消費信心。

集團已成功全面地加快了各樣產品之研發和推廣，多款新產品已上市或即將上市。汽車診斷儀
X431系列中新產品為集團之核心產品，為上半年之市場銷售做出了傑出之貢獻；四輪定位儀在
國內市場也取得突破。集團亦全面推進汽車電子產品之研發和銷售，與多家汽車製造商開展了初
步合作。 研發部門將積極開發為集團帶來更多更大之發展機會。

X431電眼睛首三季共售出約22,000台，國內市場佔15,000台。由於成品發展成熟，在生產上亦控
制到良好效果，原材料採購亦精益求精，X431電眼睛銷量增長為集團帶來了比較穩定之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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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上海工廠目前已經能夠十分熟練地保質生產我們的另一個主要產品，汽車舉升機，以滿足
不同市場的不同需求。於首三季，本集團出售了超過13,000台舉升機，其中的10,000為本地銷
售，受制於全球金融危機，出口望可於第四季逐步恢復，國內市場銷售仍保持一定增長。

為應對金融危機和競爭態勢，管理層積極研究成本價構，擴大國內海外銷售，提升規模生產持續
地降低成本，保持有競爭力之產品價格和利潤率。開源節流一直是集團之目標，管理層定必謹守
崗位，儘量節省銷售及管理費用，期望可以保持良好利潤率。

展望

展望未來，元征的各同仁將同心協力，做好研發、加強管理、拓展渠道、建立品牌，為股東和投
資者帶來更好的回報。

主席
劉新

中國深圳，2009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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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124,212 110,540 319,242 350,816

銷售成本  (69,982) (62,050) (162,354) (183,687)
     

毛利  54,230 48,490 156,888 167,129

其他經營收入  5,734 2,054 10,045 6,875

銷售開支  (15,558) (12,064) (47,792) (43,169)

行政開支  (14,355) (11,689) (47,042) (32,985)

研發開支  (6,402) (4,988) (17,281) (14,902)

財務成本  (5,356) (6,210) (17,142) (20,46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080) (1,264) (2,830) (5,548)
     

除稅前溢利  17,213 14,329 34,846 56,934

所得稅 (4)  (1,916) (1,500) (4,843) (5,562)
     

公司股東權益應佔期間溢利   15,297 12,829 30,003 51,372
     

     

股息 (5)  － － － －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603,600,000 603,600,000 603,600,000 603,600,000
     

     

基本每股盈利  人民幣2.5仙 人民幣2.1仙 人民幣5.0仙 人民幣8.5仙
     

由於各有關期間並無攤薄潛力之股份，故無呈列每股攤薄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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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9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深圳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海外上市外資股（「H

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向
中國及若干海外國家之汽車後市場及汽車業提供產品及服務。

(2)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09年及2008年9月30日止9個月之財務報表。
所有集團內部重大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就已出售貨品及軟件系統及已提供服務所收取及應收取之款項淨額減任何營業
稅。

(4) 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按集團公司經營所在省份當時稅率就中國稅項之估計應
課稅收入作出撥備。本公司之海外附屬公司須按42%之稅率繳納所得稅。

本公司須按20%之稅率繳納所得稅（二零零八年：18%）。由於本公司於期內並無任何應課
稅收入，故並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任何撥備。

上海元征機械設備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元征」，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25%之
稅率繳納所得稅。其有權於首個經營獲利年度起計享有「兩年豁免及三年減半」免稅期。

深圳市元征軟件開發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並為地方稅務局認可之軟件
公司）須按20%（二零零八年：18%）之稅率繳納所得稅。其有權於首個經營獲利年度起計享
有「兩年豁免及三年減半」免稅期。本年度為第二個「三年減半」年度。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9個月之中期股息（2008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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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儲備

 2009年 200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月1日 506,106 463,198

期間溢利 30,003 51,372

已付股息 – (30,180)
  

於9月30日 536,109 484,390
  

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證券的權益

(a) 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本中之權益及短倉

於2009年9月30日，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擁有以下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股份、債券或相關股份中權益或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有關條文被視為或當作由其擁有之權益及短倉），或須載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
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規定須就董事之證券交易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股份長倉

內資股

   佔本公司已 佔本公司全部
 持股性質  發行內資股 已發行股份
董事姓名 及類別 內資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劉新先生 實益擁有人 138,636,000 42.01% 22.97%

 受控公司權益 138,864,000 42.08% 23.00%

   （附註1）

 受控公司權益 10,261,000 3.11% 1.84%

   （附註2）

劉均先生 受控公司權益 138,864,000 42.08% 23.00%

   （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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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劉新先生持有深圳市浪曲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深圳浪曲」）之60.00%權益，而深圳浪曲則持有本
公司已發行內資股約42.08%權益。劉新先生於本公司之公司權益與劉均先生於本公司所持之權
益重複。由於劉新先生持有深圳浪曲三分一以上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新
先生除擁有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中42.01%之個人權益外，亦被視作擁有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約
42.08%權益。

(2) 劉新先生於深圳市得時域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得時域」）持有40.00%權益，而深圳得時域則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約3.11%之權益。除劉新先生於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擁有42.01%之個人權益
外，由於其亦持有深圳得時域三分一以上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新先生被視
作擁有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3.11%之權益。

(3) 劉均先生持有深圳浪曲之40.00%權益，而深圳浪曲則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約42.08%權益。
劉均先生於本公司之公司權益與劉新先生於本公司所持之權益重複。由於劉均先生持有深圳浪
曲（深圳浪曲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約42.08%權益）三分一以上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劉均先生被視作擁有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約42.08%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09年9月30日，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監事概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債券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個人、家
族、公司或其他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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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權益或短倉之人士及主要股東

於2009年9月30日，就董事所知，以下人士（非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短倉，
或直接或間接於附有在所有情況下於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之任何
類別股本中擁有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長倉

(i) 內資股

   佔本公司已 佔本公司全部
   發行內資股 已發行股份
名稱 持股身份 內資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深圳浪曲 大股東所控制 138,864,000 42.08% 23.00%

  的法團權益  （附註）

附註： 深圳浪曲股份之法定及實際權益分別由劉新先生及劉均先生擁有60%及40%。因此，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新先生及劉均先生被視為擁有以深圳浪曲名義註冊之所有
內資股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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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H股

    佔本公司
   佔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
   已發行H股 股份概約
名稱 持股身分 H股長倉權益 概約百分比 百分比

McCarthyKentC. 大股東所控制 55,990,000 20.46% 9.28%

  的法團權益   （附註）

JayhawkPrivateEquity 投資經理 52,461,041 19.17% 8.69%

 Fund,L.P.（「JPEF」）    （附註）

TempletonAsset 投資經理 45,600,000 16.67% 7.55%

 ManagementLtd.

InternationalFinance 實益擁有人 38,000,000 13.89% 6.30%

 Corporation

GenesisFundManagers, 投資經理 38,000,000 13.89% 6.30%

 LLP

GenesisSmaller 投資經理 22,651,000 8.28% 3.75%

 CompaniesSICAV

UnitedTechnologies 投資經理 15,349,000 5.61% 2.54%

 Corporation

 MasterTrust

CarlsonFundEquity 投資經理 12,180,000 4.45% 2.02%

 AsianSmallCap

附註： McCarthy Kent C於 JPEF已發行股本擁有100%之權益，因此，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JPEF據顯示擁有之該等H股權益乃包括於並與McCarthyKentC持有之H股權益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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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合約及關連交易之權益

於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期間，根據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集團與關
連方並無訂立任何交易。

本公司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所訂立並於本年度結束時或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有效之
任何重大合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已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已上市證券。

優先認購權

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或中國法例並無訂明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之優先認購權條
文。

董事會慣例及程序

本公司於期內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條所載董事會慣例及程序以及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2002年3月21日，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成立具有明確職權範圍之審
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核及監督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控制制度。審核委員
會之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小虞先生、胡子正教授及嚴慶華先生。

繼嚴先生於本年7月14日離世後，本公司僅擁有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審核委員會成員，並
且沒有獨立非執行董事擁有會計或財務管理相關經驗的專業資格，因此該人數低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1)條及5.28條規定之最低人數。本公
司正在積極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之空缺，以藉此盡快符
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1)條及5.28條規定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最低人數要求。
本公司將於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1)條及5.28條規定之該等要求後刊發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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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審核委員會召開了四次會議，商討下列事項：

－ 審核本公司2008年年報、2009第一季度報告、第二季度報告及本報告；

－ 審核及監督本集團內部控制制度。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

條所規定之交易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董事於期內不遵守
所需交易準則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集團業務競爭
或可能造成與集團業務激烈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承董事會命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劉新

中國，深圳
2009年11月13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劉新先生、劉均先生及王學志教授，一名非執行董
事，即劉庸女士，以及二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小虞先生及胡子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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